
中華民國划船協會十二屆第二次理、監事聯席會議 

會議紀錄 
時間 115年5月7日中午12時 

地點 實體(本會辦公室)暨視訊會議(https://meet.google.com/nrt-bdcf-onj) 

主席 

李副理事長中岑（理事長因出席南

投縣議會總質詢，不克出席，委請

李副理事長代為主持） 

李常務監事山維 

紀錄 陳思澐 

出席人員 理事共25人、監事共5人；出席:理23事人、監事4人(如登入表) 

請假人員 
理事2人、監事1人，共3人請假 

(理事:王理事長秋淑、李理事芸嫻；監事:林監事佩君) 

列席人員 林秘書長展緯、陳副秘書長逸政、陳副秘書長旭君、朱專員嘉雯 

主席致詞 略 

會務報告 略 

討論提案 

案由一 

擬調整「115年運動員委員會委員選舉」作業時程及辦理地點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: 

一、原規劃於115年5月30日夏季室內賽期間辦理旨揭選舉，然為求選務作   

    業嚴謹，依據本會選舉作業規定，須符合「45日前發布公告、10日內完 

    成登記、7日內完成資格審查、3日內公告候選名冊、及選舉日15日前通 

    知選舉人」之法定程序。 

二、考量近期本會正值籌辦「會員大會」及理監事改選作業，相關選務資源 

    重疊致作業不及；另依據本會《運動員委員會組織簡則》規定，該委員 

    會之選舉應於新任理監事產生後2個月內辦理完成。 

三、綜上，為兼顧程序正義及符合組織簡則之期限要求，擬將選舉日調整至  

     115年6月27日（星期六），辦理地點調整為 宜蘭水上訓練中心。 

決議: 照案通過。為確保選務程序之完備性並維護運動員參政權益，本案同意 

     依調整後時程辦理，並函報運動部備查，以利後續選務作業遂行。  

案由二 

審查「2026年愛知·名古屋亞洲運動會」有功教練獎金分配比例案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: 
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115年2月25日體總業字第1150000441號。 

二、為獎勵帶隊參加「2026年愛知·名古屋亞洲運動會」表現優異之教練團， 

    本會擬定相關獎金分配比例草案，旨在落實有功教練之實質激勵，並兼 

    顧培訓期間之貢獻度。 

三、檢附「有功教練獎金分配比例表」（如附件一），請參閱。 

決議: 經審議照案通過。本分配比例已徵得兩位教練同意在案。 



案由三 

審查本會1至3月份收支餘絀表及資產負債表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: 

 一、為讓各理、監事了解本會1至3月份財務狀況。 

 二、檢附115年度1至3月份收支餘絀表。 

決議:經審議照案通過。 

臨時動議 無 

散會 12:20分(計20分) 

 


